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
研培养[2022] 16 号




关于开展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根据《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开展我校2022年“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基本条件
（一）我校在籍2020级博士研究生、2020级硕士研究生（三年制）、2021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两年制），思想品德好，学风端正，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课程学习成绩优良。
（二）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较好的科研积累，有一定的阶段性成果，经学院（部）鉴定具有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培养潜质。
（三）已完成学位论文开题，选题紧密结合本学科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开题报告得到评委充分认可。选题为指导教师在研国家级项目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四）指导教师学术水平较高，指导能力和责任心强；近三年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学位论文抽检中获得优秀的，可优先考虑。
二、资助数量和方式
（一）培育计划指标：培育计划指标数依据各学院（部）该届研究生在校生人数，并结合各学院（部）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学院（部）具体培育计划指标数见附件2。

（二）资助金额：博士研究生每项资助经费10000元，硕士研究生每项资助经费3000元。
    （三）学校对获得资助的研究生实行一次性拨款。

三、申报与评选程序
（一）研究生认真对照申报条件，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认真填写《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申请表》，向所在学院（部）申报。
（二）各学院（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真审议本单位申请人提交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和培优计划申报书，拟定立项资助人选，学院（部）公示3天无异议后，于2022年6月28日前，将培优计划申报书纸质版（一份）及《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培育计划汇总表》（一份）盖章后交研究生院培养办（育才校区田楼223办公室，雁山校区起文楼北楼543办公室），电子版发送邮箱821342333@qq.com。
（三）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对象申报的基本条件、遴选原则、申报与评选程序按《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结题验收

（一）获资助的研究生必须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完成《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优秀学位论文培育项目结题报告书》，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项目结题验收，并公布验收结果。

（二）获资助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须由学校外送“双盲”评审，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初评）要求至少达到“1A、1B”的成绩,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初评）要求至少达到“2A、1B”的成绩，答辩平均成绩应达到良好及以上。
（三）对于获资助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在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学位论文抽检中获得优秀的，给予一定的奖励。
（四）各学院（部）要对获得的培育计划项目加强指导与管理，确保取得预期成果；如果有未能达到结项成果要求的，将减少该学院（部）下一年的培育计划指标数。

  未尽事宜，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邹老师，电话：0773-5848836（育才）、0773-3699013（雁山）。
附件：    
 1.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实施办法

2.各学院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指标分配表

3.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申报表
4.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名单汇总表

研究生院
                             2022年5月25日
附件1：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师政教学〔2013〕91号


关于印发《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实施办法》的

通   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了更好地培养我校拔尖创新人才，培育优秀研究生科研成果，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争取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和“广西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抽查中取得优异成绩，特制定本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2013年6月26日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

培育计划实施办法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调动广大研究生的学习、科研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培育优秀研究生科研成果，不断提高学位论文水平，拟从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中选拔部分优秀研究选题进行重点培育，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和“广西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抽查、评选工作奠定扎实基础。特制订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培育计划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培育计划”）。

第一条  培育计划对象

我校在籍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

第二条  培育计划对象申报的基本条件

（一）具有较好地从事科研的能力。

（二）培育对象的导师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并能积极支持和指导。

（三）申报课题论证客观、充分，研究目标、方案清晰，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可行性。

（四）按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且通过学位论文开题考核。
（五）开题报告考核得到评委充分认可或被评为优良。
第三条  培育计划对象的遴选原则

注重潜力、科学公正、严格筛选、宁缺毋滥。

第四条  培育计划的申报与评选程序 
（一）研究生认真对照申报条件，在导师指导下认真填写《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申请表》，向所在学院申报。
（二）各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本院申请人提交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和培优计划申报书，确定本院推荐人选和排名顺序并向研究生学院报送有关材料。
    （三）研究生学院聘请有关专家进行评审，审定通过者经公示后，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学校公布培优计划人选名单。

（四）申报与评选时间:三年制研究生于第四学期（二年制硕士研究生于第二学期）期末前组织申报和评选。

    第五条  资助金额

培育计划资助额度原则上为博士研究生每项资助经费10000元，硕士研究生每项资助经费3000元。该款项专款专用，由学校发放给指导教师管理，专门用于该生开展学位论文相关研究工作。

第六条  项目的管理
（一）学校对获得资助的研究生实行分期拨款，首期拨款在立项后拨付总资助金额的50%，其余50%在项目中期考核通过后进行拨付。

（二）获资助的研究生应按照研究生学院要求及时填报《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项目课题进展报告》，提交研究生学院审核。研究生学院组织校内外专家在毕业学期初进行项目中期考核评估，并对评估结果予以公布。对研究进展离开题报告预期结果相差较大的研究课题作出终止资助的决定。

（三）资助结束，获资助的研究生必须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完成《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优秀学位论文培育项目结题报告书》，报研究生学院。研究生学院组织专家进行项目结题验收，并公布验收结果。

（四）获资助的硕士研究生其学位论文须外送“双盲”评审。

（五）对于获资助的硕士研究生其学位论文在外送“双盲”评审、论文答辩和“广西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抽查评选结果都获得优秀或验收结果被评为优秀的可给予一定的奖励及相应的证明。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                                    

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6月26日印发  

附件2   

各学院（部）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指标分配表

	学院（部）名称
	博士研究生培育计划指标数
	硕士研究生培育计划指标数
	总数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4
	6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2
	7
	9

	教育学部
	2
	9
	11

	外国语学院
	
	6
	6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3
	3

	体育与健康学院
	1
	1
	2

	数学与统计学院
	
	2
	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1
	1

	化学与药学学院
	2
	3
	5

	生命科学学院
	
	2
	2

	法学院
	
	3
	3

	美术学院
	
	1
	1

	经济管理学院
	
	3
	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学院
	1
	2
	3

	环境与资源学院
	
	1
	1

	音乐学院
	
	1
	1

	电子工程学院
	
	2
	2

	设计学院
	
	1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4
	4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1
	1

	科学教育研究所
	
	1
	1

	合计
	10
	58
	68


附件3：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计划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年级
	
	研究生类别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学号
	
	学科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研究方向
	

	开题报告题目
	

	研
究
摘要
	

	
	主题词（不超过5个）
	

	一、项目立项依据
（一）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包括拟解决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和研究特色及创新之处）
（二）研究方案
（三）研究基础和工作条件（导师或者申请者的研究基础）


	二、研究计划及进度


	三、预期研究成果


	四、导师推荐意见（包括课题的意义，申请人的学术水平、创新能力评价，对项目结果的预测以及可能提供的支持等）
                                                      签名：
                                                           年  月  日

	五、学院（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学院（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签章）
                                                    年  月  日

	六、研究生院审核意见
研究生院公章 

                                                        年  月  日


